附件4

广东省第二荣军医院拥军文化馆建设项目要求

一、设计要求

 （一）基本情况

原荣军文化活动中心2楼的藏珍阁、军体室合共建筑面积（含阳台）208㎡、楼梯墙面约100㎡，将连片设计打造为“拥军文化体验馆”，内设“院史馆、荣军馆、强军馆”三个主题。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1.院史馆：展现广东省第二荣军医院建院以来艰苦奋斗，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，展示在医疗、科教、基建、服务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，以及在各项工作中涌现的典型人物及其先进事迹。主要介绍各时期职能任务的变化、服务演变进程、领导关怀以及未来发展规划蓝图等。

2.荣军馆：介绍广东省第二荣军医院开展荣军疗养工作过程中取得的突出成果，主要展示荣军入伍前后和疗养期间发生的事迹，如纪念照、书法作品、荣军往事记录等，以及医院在主责主业上取得的成绩等。

3.强军馆：主要展示中国近现代对外战争历史内容，重点表现中国军队从创建初期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阶段，生动地诠释中国军队艰苦奋斗、英勇顽强的精神，并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。

（二）呈现方式
充分运用数字多媒体技术，通过多影像+互动+投影等综合表现形式，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，以“照（彩照、画照、文照、报照、手迹照、组照等）”“物（雕塑、沙盘泥塑、实物、仿真品等）”和虚拟现实设备、多媒体屏幕等现代展示手段，打造成集宣传、教育、接待、交流等功能的文化展示馆。借宣传广东省第二荣军医院的服务为契机，提高全社会对荣誉军人的关怀和热爱，提升观众对人民英雄的关注和尊崇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1.完成展示区域内的方案设计、深化设计与实施，主要包括展示区的布置，走线、天花、地面、立面装饰布置（包括现场原装饰物打拆清运及全部水、电、网络）、展板、展柜、展墙、展台、设备（投影及配套、电视、灯饰、音响等）、展品装饰配件等。

2.结合医院文化与展示需求对现场进行布展装修设计和施工，包括原场地的场地围挡、室内装修、电气工程、综合布线、给排水、暖通、消防、弱电工程、配套台柜及其他涉及子工程，供应商需提供设计效果图、方案修改、施工图设计、施工图预算、竣工图，含装修工程全过程现场指导与监督，并协助我院跟进与设计施工有关的其他事项。

3.提供项目档案资料、图纸、质保期内展览维护保养、培训（操作、维护、技术）等工作内容。归档资料包括：A1图板一套（将主要说明及图纸制成A1，加编号，按统一装裱方式装裱在轻质图板上），文本（包括说明书与图册）3本，包含封面、目录、说明、图纸、封底，所有资料的电子文件（光盘或U盘）两套（以上资料仅供参考，实际需要类型及数量根据我院需求）。

三、商务要求

（一）项目报价要求

本项目最高限价人民币48万元。本项目报价为供应商完成本项目全部内容所需费用（应发生和不可预见费用）的含税价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设计费用。按我院要求进行设计，编制设计制作服务方案、服务清单以及有关说明。

2.人工、材料、设备（投影、电视等）、展墙、展品装饰配件、灯光照明系统、音像制作、科技展示设施等陈列配套项目等费用。

3.安全生产措施、文明施工服务及完工修复、清理等费用。

4.保修、各项材料检验检测、税费、保险、竣工验收等费用。

5.供应商在服务过程所需的风险处理费用在报价中已包含。服务过程造成附近建筑物、构筑物等的破坏，需要恢复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
6.其它未列入其中或错报漏报的内容所有相关的费用，均已包含在合同总价内，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我院索要追加任何的费用，我院也没有义务支付任何合同总价外的费用。

7.确定供应商后，我院有权对报价清单进行审核，经审核的本项目各项服务单价将作为合同价依据之一。合同条款签订后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改变。服务方案、服务量清单、单价的调整或设计的变更、修改须经我院审核书面同意，且所需费用均已包含在合同总价内。

（二）报价清单要求

清单应包括设备名称、品牌、型号、产地、单价、数量等，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照片、喷画、声光设备、沙盘模型、影视设备、多媒体设备、灯具、综合布线、室内装饰部分等。

（三）物资的运输以及保管要求

1.服务过程中涉及的物资须有包装保护材料运至现场，因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。

2.供应商负责将物资全部运输，包括装卸车、货物现场的搬运等。过程中涉及的包装、保险、发运、保管等环节及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负责。

3.所有物资在安装、调试、验收完毕合格前的保管和保险由供应商负责。

